
 

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土地资源和规划建设管理，提高村镇规划

管理水平，确保人居环境整治能有效进行。现经象达镇党委、政

府研究决定，拟面向全镇招聘 3 名村镇规划协管员，有关事宜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岗位职责： 

（一）做好村（社区）辖区内国土资源、规划建设巡查工作，

对辖区内土地资源管理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占用耕地和其

它土地、违法建设、非法采矿等行为及时上报镇国土所、国土和

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。 

（二）做好辖区内土地、矿产、地质灾害防治、村庄规划建

设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基本知识的宣传工作，引导人民

群众更好地遵守土地资源管理建设的政策法规，并及时劝阻违法

违规建设行为。 

（三）协助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做好辖区内村民

乡村规划许可证的发放及登记等相关工作，帮助村民更好地进行

土地、规划报批和住宅建设。 

（四）协助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摸清核实村（社

区）辖区的土地现状，切实掌握辖区土地资源管理建设的第一手

资料。 



（五）参与完成镇党委政府下达的中心工作。 

二、招聘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岗位要求：政治思想素质好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

任心；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作风正派，品行端正，无不良嗜好；

普通话标准，表达能力强，处置情况灵活；能熟练操作电脑，有

较好的语言表达、社会工作及文字写作能力。 

    （二）户籍要求：象达镇范围内。 

    （三）年龄要求：18-35 周岁。 

    （四）学历及岗位要求：高中（职高）及以上学历，有毕业

证。 

    （五）其他要求： 

    1. 曾受过刑事处罚或有精神病史的不得录用。 

    2. 有吸毒及其他违法犯罪记录的不得录用。 

    3. 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不得录用。 

4. 身体有纹身影响集镇管理队伍形象的不得录用。 

5. 身体健康，经体检符合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

行）》要求。 

6. 同等条件下建档立卡贫困户、退伍军人优先录用。 

    三、招聘程序 



   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

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招录的办法，面向全镇公开招聘。采取现场报

名、笔试、面试等方式择优聘用。 

    （一）报名时间及报名办法 

    1. 报名时间：2017 年 6 月 5 日早上 8:00—2017 年 6 月 11

日下午 18:00。 

    2. 报名办法：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，报名地点为象达

镇 人 民 政 府 党 政 办 公 室 。 联 系 人 ： 杨 宇 婷 ， 联 系 电 话 ：

0875—6850002。 

    3. 报名须持证件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：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毕

业证、、本人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 3 张、有工作单位的还需提供

现工作单位同意报名的证明原件 1 份，限本人现场报名。 

    （二）考试（分笔试和面试） 

    1. 笔试：笔试内容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

相关知识，笔试满分 100 分，按 1︰2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进入

面试；如报名人数达不到 1︰2 的比例要求，则按实际人数进入

初试环节。初试时间、地点和相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

2. 面试：主要考察应聘者的思想品德、知识结构、语言表

达、应变能力、协调能力及仪态举止，采用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



行。面试满分 100 分，当场评分，按 1︰1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

进入体检环节。面试成绩达不到 60 分（不含 60 分）者直接淘汰。

具体面试地点、时间和相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

3. 政审考察：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、计划生育证明等证

明材料。 

    （三）成绩计算 

    综合成绩总分为 100 分，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×40%+面试成

绩×60%。 

    （四）体检 

    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执行（费用自理）。

拟聘人员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，本人可申请复检，并到指定医院

复检一次，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
    （五）公示和聘用 

    拟聘人员将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 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

拟聘人员接到聘用通知后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象达镇人民政

府报到，办理有关聘用手续；无正当理由逾期者，取消聘用资格。 

    四、组织领导与纪律监督 

    （一）成立象达镇村镇规划协管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。 

    （二）工作人员与考生有回避关系的，实行回避。对违反招

聘纪律的工作人员，依纪依规追究责任。 



    （三）对违反考录纪律、填报虚假信息报名或在考试中弄虚

作假的考生，视情节轻重，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；已经聘用

的，一经查实，解除合同；触犯法律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   五、聘用及工资待遇 

招聘人员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，试用期工资 1500 元/月（试

用期 1 个月），试用期考核合格后工资待遇为 1900 元/月。 

 

 

象达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

2017 年 6 月 5 日         


